花蓮航空站活動區駕駛許證申請作業程序流程說明
	作業

階段
	作業流程
	權責單位
	時間
	步  驟  說  明

	前置作業階段
	1.申請
	花蓮航空站活動區（含操作區及停機坪）作業人員
	1-2日
	以公函方式。

	
	2.受理申請案件
	總務組

航務組
	
	由總收發收文掛號。

	處理作業階段
	3.簽辦
	航務組
	1小時
	承辦人員簽辦後送請組長審核。

	
	4.核定
	主任室
	2小時
	簽請站主任核定。

	
	5.測驗
（學科、術科）
	航務組

	2小時

	學科測驗內容(包括：正確之無線電通話程序、飛航管制之專業術語、機場場面之配置、標線與燈光及指示牌所代表之意義、與地面運作有關之飛航服務規則、場面行車規則和程序等)，測驗達九十分以上者，即可接受術科檢定，學科測驗或術科檢定不及格者得於二週後申請重新檢定。

	
	6.辦理期限
	航務組
	
	申請案件於5-15個工作天辦理完畢（含學科、術科測驗及製證）。

	
	7.通知申請單位
	總務組

航務組
	
	經核准後由承辦人員通知申請單位

繳費領證。



